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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赌博输钱，为偿还赌债，听说挖掘机上的电脑板挺值钱，

预谋敲诈挖掘机机主。2007年4月15日晚，胡某携带作案工具

螺丝刀一把来到弋阳县湾里乡乐江线边红砖厂，盗走张某停

放在此的挖掘机上电脑板一块，让张某无法施工，后以拿钱

赎回所盗电脑板对张某敲诈，得赃款6800元。5月18日晚，胡

某以同样的手段将喻某停放在弋阳县旭光乡张湾村的挖掘机

上的两块电脑板盗走，后以拿钱赎回被盗电脑板向喻某敲诈

，得赃款5500元。电脑板经评估价值人民币２.25万元， 分歧

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胡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

很大的分歧，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胡

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胡某主观上具有敲诈勒索的故意，非法强

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很明显，客观上采取了威胁和要挟的手段

，其所得财物数额达到了巨大的标准，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胡某的行为分别触犯了敲诈勒索罪、盗窃

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胡某的行为应以盗

窃罪论处。胡某为了非法占有被害人的财物，先后实施了盗

窃、敲诈勒索行为，上述行为分别触犯了盗窃罪、敲诈勒索

罪，但二罪之间存在牵连关系，牵连犯罪是以一罪论处，不

是数罪论处，故不能实施数罪并罚，牵连的数罪中只能择一

重罪论处，相比之下盗窃罪较重，故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所谓牵连犯，是指

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本罪），而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

犯其他罪名（他罪）的犯罪形态。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表现为

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

；二是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

；三是数个行为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行为的牵连性。所谓

牵连关系，是指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具有手

段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亦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

危害社会行为分别表现为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方法行为或

结果行为，并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关于牵连关系的

判定，理论上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主张，司法

实践中一般采用折衷说。牵连关系是以牵连意图为主观形式

，以因果关系为客观内容构成的数个相对独立的犯罪的有机

统一体。具体而言，判定牵连关系的成立，必须依据以下三

个条件：1、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牵连意图。所谓牵连意

图，是指行为人对实现一个犯罪目的的数个犯罪行为之间所

具有的方法与目的或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的认识。2、行为人实

施的本罪行为与他罪行为之间必须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3、

牵连关系必须是牵连意图与因果关系的统一。四是数个行为

必须触犯不同的罪名。 就本案而言，胡某所实施的犯罪行为

完全符合上述牵连犯的构成特征。为了达到敲诈勒索机主的

犯罪目的，胡某实施了盗窃行为，将电脑板盗走，胡某实施

的盗窃、敲诈勒索行为，触犯了盗窃罪、敲诈勒索罪，且两

个犯罪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有因果

关系，故形成牵连关系。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虽未明确规

定牵连犯，但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普遍认可。从刑法理



论上讲，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是“从一重处断”，即按数罪

中的重罪论并处以重罪之刑。 综上，胡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后以敲诈的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的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属牵连犯

，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处罚原则，对胡某应以盗窃罪

定罪处罚，而不适用数罪并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